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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延伸职能 全面服务乡村振兴
——看通城法院如何打造特色人民法庭

●记者 原子 赵忠志 通讯员 陈琼 瞿燕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三个便于”“三个优化”“三个服
务”工作原则，进一步延伸司法服务职能，创新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推动诉源治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今
年初，通城县人民法院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综合考虑辖
区地域特色、人口布局、信息化发展状况、参与乡村振兴
和社会治理任务等因素，制定了以庭、室、站、点“四位一
体”建设为重点的《通城县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布局调整

方案》，在全县11个乡镇内以五个中心人民法庭为中心，
辐射到未设立基层法庭的乡镇和村组，实行巡回审判点
全覆盖。并结合地方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因地制宜首批
设立11个法官工作室、7个诉讼服务站，实现庭、室、站、
点“四位一体”优化布局，着力将人民法庭打造成为服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和满足人
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重要平台。

6月1日，通城县法院11个法官工作室、7个诉
讼服务站、6个巡回审判点、5个驻庭警务室同日正
式揭牌成立。

两个多月过去了，通城人民法庭建设成效如
何？在实施“六大工程”中有何新变化？ 8 月 19
日，记者前往通城县人民法院麦市人民法庭和城关
人民法庭探访——

通城县麦市镇地处通城县东南部，
东与江西省修水县接壤，南与湖南省平
江县相连，是通城的南大门，是我省重
点口子镇，被誉为“鸡鸣闻三省”之地。
麦市人民法庭管辖麦市镇、关刀镇、塘
湖镇的民商事案件，辖区面积330.49
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53个行政村，
人口10余万。现配备员额法官1名，
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2名。今年来，麦
市法庭紧扣辖区地域特点，以打造巡回
审判示范法庭为契机，坚持审判业务和
纠纷化解并重，全面服务乡村振兴和基
层社会治理，坚持巡回审判常态化，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方便群众
诉讼的同时开展法制宣传。

8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麦市法庭
采访，碰巧遇上庭长周建文带着法官助
理和书记员正准备前往塘湖镇望湖村
村委会开巡回审判庭，现场审理了一起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邻居，因排水
沟闹起矛盾纠纷。

2021年8月30日7时许，年过七
旬的夏老太认为邻居夏老爹（年逾七
旬）家的下水管道侵犯了自家土地，且
会侵湿其房屋。一气之下，夏老太用锤
子敲打夏老爹的排水管,正好路过的夏
老爹见状随手用扁担将夏老太的后背
及左手手臂部位各打了一下，导致夏老
太受伤（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2021年9月7日，通城县公安局对
夏老爹作出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夏老太受伤后，住
院治疗6天，花费医药费2650.8元。因
后续赔偿事宜产生纠纷，夏老太于今年
7月28日将夏老爹诉至法庭，要求夏老
爹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5817.60元。

承办法官周建文受理案件后，到当
地村委会走访调查案件相关情况，考虑
到望湖村地处大山之中，距离麦市法庭
路途较远，且两位当事人已是古稀之
年，为解决好双方矛盾，于是决定扛起
国徽，将法庭“搬”到望湖村委会，在两
位老人的“家门口”为双方化解纠纷。

审判庭布置好后，
夏老太和夏老爹分坐
两旁。与第一次调解
情况不同是，周建文庭
长发现两位老人的情
绪明显缓和了许多。

庭审开始，在庭长
周建文的主持下，两位
老人的委托代理人围
绕诉争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然而，对
于赔偿金额，双方各不相让。

“我住院的护理费和误工费营养
费赔偿不到位，我不同意调解。”

“一点小轻伤就要价这么高，这不
是讹人吗？”

为了不让矛盾再激化，庭长周建
文宣布休庭10分钟。

随后，周建文分别与到庭旁听的
夏老太和夏老爹的家人做工作：远亲
不如近邻，不要为这件事记一辈子的
仇。各自都让一点，人前留一线，日后
好见面……

在双方家人说服下，夏老太和夏
老爹表示不再当庭争吵，赔偿费庭后
再议。

“今天的巡回审判取得了预期的
效果，待两位老人冷静几天后，我们再
上门做最后的调解。”在返回法庭的路
上，庭长周建文告诉记者，为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今年他们已经下
乡进村开展了16场巡回审判，每场都
吸引了当地村干部和群众前来旁听。
村民说，巡回法庭不仅“接地气”，通过
旁听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还可以学到
法律知识，切身体会法律的威严。

“鸡鸣闻三省”之地 巡回法庭受青睐

功能转型更高效 发挥优势更专业

通城法院人民法庭建设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如何实现
“六大目标”？

通城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曾彦雅表示，今年来，通城县法院
坚持因地制宜、一庭一策的原则，打
造了5个特色各异法庭，有力推动
了全县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辖区地域特点，
积极探索创新，全力打造更具通城
特色的“一庭一品”法庭品牌，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新需求，以更
好更优的便民服务，打通服务基层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阅读提示】

城关法庭地处通城县城区中心，今
年年初，通过综合考虑城关法庭家事、
道路交通纠纷案件占全院民商事案件
三分之一的特点，通城法院因地制宜推
动城关法庭进行功能转型，将该庭打造
成家事和道路交通审判的专业法庭。
根据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审判的要求，
对该庭人员实行“三审三助两书两内”
（3名员额法官、3名助理法官、2名书记
员和2名内勤）专业化配置。

■抚养权争议纠纷一波三折
8月20日，城关法庭主审家事案件

的谢卫东法官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起
为孩子抚养权争议而引发的纠纷案。

隽水镇男子卢某和孔某于2006年
10月结婚，2009年9月女儿出生，2011
年7月生下儿子。婚后由于夫妻两人性
格差异，经常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夫妻
关系逐渐冷淡，两人于2015年2月协议
离婚。离婚协议规定，女儿由卢某抚养
至成年并自愿承担抚养费；儿子由孔某
抚养至成年（卢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离婚后，由于孔某拒绝工作，母子生
活拮据。2018年，卢某就儿子的抚养教
育问题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儿子的抚养
权。因孔某强烈要求抚养儿子，经法院调
解后卢某同意再给孔某一次机会，遂向法
院撤诉。后来看到孔某依然对儿子教育
缺乏管教，卢某于2020年再次诉至法院
要求依法变更儿子的抚养权。法院从对
子女抚养问题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同意卢某诉
求，将其儿子变更为由卢某抚养至成年。

然而，2022年1月，孔某向法院起
诉，要求将儿子变更由自己抚养。

考虑到两人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
件以及对小孩成长有利，承办法官谢
卫东经过多次调解，促成双方达成协
议：儿子抚养权归卢某，但同意由孔某
代为抚养到小学毕业，期间抚养费由
孔某自负。待儿子小学毕业后再由卢
某抚养，并由卢某自负抚养费。

“此案抚养权争议年限较长，双方
矛盾比较尖锐。通过我们深入了解，男
方的条件明显优于女方，但女方性格偏
执，坚持要抚养小孩，通过多方耐心做
工作，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谢卫东说，
孩子不应成为大人失败婚姻的牺牲品，
家事审判要从实际出发，为未成年人提
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法治保障。

谢卫东表示，城关法庭在打造涉家
事专业法庭过程中，通过多元化解、诉调
对接、心理疏导等方式，推动家事纠纷源
头化解、实质化解，最大限度保护和挽救
未成年人，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交通事故不报警，法官调解结难案
今年5月9日，城关法庭主审道路

交通纠纷案件的姜功仁法官接到这样
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1年7月26日下午5时许，年
过六旬的北港镇横冲村村民胡乙做完
农活后，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回家时，
途中与同村同样驾驶二轮摩托车的胡
甲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胡甲受伤。

胡乙无摩托车证驾驶，且车辆没有
买机动车交强险，事发后未报警。而胡

甲的车辆虽也没有买机
动车交强险，但他认为
自己认识胡乙是同村
人，于是也没有报警。
双方各自离开了现场。

胡甲受伤后，被亲
人送往邻省的湖南省浏
阳市某骨科医院治疗，
检查结果为髌骨骨折
（后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随后，胡甲
委托他人向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报
警。通过调查，通城公安局交警大队在
当年9月向胡甲出具了一份事故证明。

胡甲因住院治疗花费了不菲的治
疗护理费，而胡乙又不愿承担赔偿费。
今年5月9日，胡甲一纸诉状将胡乙告
诉法庭，要求胡乙赔偿损失7.8万元。

接案后，姜功仁通过了解案情，一
时也无法对双方责任进行判断。鉴于
案件的复杂性（案发时双方都没有报
警，都离开了现场，双方就事故情况各
执一词，交警在事后无法划分事故责
任比例，在当年9月只出具一份事故
证明），姜功仁一边调查了解案情，一
边做双方调解工作。通过多次找胡乙
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心，释法明理，
告知拒绝赔偿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在
深入、细致、耐心的做好当事人工作的
情况下，胡乙表示愿意赔偿。

在姜功仁的多次耐心劝说下，双
方终于自愿达成协议：由胡乙一次性
支付胡甲赔偿款2万元。

“此案如果按正常程序判决，将会
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只有通过调解，化

解矛盾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姜
功仁说，近年来，随着机动车数量的迅
猛增长，道路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道
交”案件的及时有效处理，事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作为一名主审道路交通纠
纷案件的法官，既要坚持依法办案，也
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